	1.事项名称
	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（三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、三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）

	2.颁发的证件及有效期
	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（证件有效期为3年）

	3.审批类型及法律效力
	审批类型：核准
法律效力：持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执照，从事三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、三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。

	4设定依据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三十八、四十条；
2、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（交通部令2005年第7号）第二章。

	5.审批条件
	1、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生产厂房，从事发动机维修、车身维修、电气系统维修、自动变速器维修的，还应设立接待室。租用的场地应当有书面的租赁合同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1年；
2、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、设施，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，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；

3、有必要的技术人员：按照其经营项目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、电器、钣金、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；从事发动机维修、车身维修、电气系统维修、自动变速器维修的，还应当配备技术负责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；上述技术人员须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；

4、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和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。
5、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（上述许可条件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16739）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，可咨询各镇（街）交通管理所）

	6.审批需提交的
文件资料
	1、《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申请表》；

2、《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维修企业开业条件审核表》；

3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；

4、工商部门的企业核准名称通知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5、有效的场地租用合同、产权证明复印件；

6、厂区平面布局图（要求标注在申请表内相应位置）；

7、从业人员的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8、维修管理制度（还包括岗位责任制、应急预案、业务流程图和维修收费价目表等）；

9、工种、设备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；

10、外协设备的使用合同或协议复印件；

11、检测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复印件；

12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表或环保部门出具的验收报告复印件；

	7.审批受理机构及地点
	各镇（街）交通管理所

	8.审批决定机关
	各镇（街）交通管理所

	9.审批程序
	1、申请人向所属镇（街）交通管理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；
2、各镇（街）交通管理所审核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	10.审批时限
	5个工作日办结

	11.审批收费
	无

	12.审批表格
	有

	13.是否有年审
	无

	14.受理咨询与投诉的机构及电话
	受理咨询机构：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局   电话：86330197
桂城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6773357；罗村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6441393；
大沥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5551371；丹灶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5442506；
里水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5662372；西樵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6886371；
狮山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6662481；九江交通管理所电话：86558585；
受理投诉机构：佛山市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  电话：86297619

	15.备注
	获得三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、三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许可的，可以分别从事发动机、车身、电气系统、自动变速器维修及车身清洁维护、涂漆、轮胎动平衡和修补、四轮定位检测调整、供油系统维护和油品更换、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、曲轴修磨、气缸镗磨、散热器（水箱）、空调维修、车辆装潢（蓬布、坐垫及内装饰）、车辆玻璃安装等专项工作。


